“聚汇宝”个人外汇理财产品认购确认书（正面）

	


一、认购产品基本内容（本栏目在预约认购时打印）
	第一联
银行留存

第

二联

客户留存


二、认购申请人确认栏

	  本人已详尽阅读《____________产品说明书》和《平安银行“聚汇宝”个人外汇理财合约》（见背面），现确认以下事项：
1.本人已经详细阅读风险提示，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本产品蕴含的风险，自身判断、自主参与交易，并愿意承担相关风险；
2.本人清楚知道平安银行“聚汇宝”个人外汇理财业务的有关规定，并接受、遵守这些规定；

3.本人授权平安银行按委托金额于认购日冻结本人指定资金账户（卡内主账户）认购资金，并授权于清算日从此账户扣划相应的认购资金；

4.本人签名后即表明正式与平安银行签订《平安银行“聚汇宝”个人外汇理财合约》，内容见背面。

认购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银行签章：       

事后监督：                复核：               经办：      

年    月    日 


三、银行确认栏
平安银行“聚汇宝”个人外汇理财合约（背面）
甲方：平安银行（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聚汇宝”个人外币理财产品认购申请人（以下简称“乙方”）
《平安银行“聚汇宝”个人外汇理财合约》（以下简称《合约》）为乙方购买甲方销售的“聚汇宝”个人外币理财产品之合约。乙方在正面“认购申请人确认栏”签名后，即表示接受本合约之全部条款。
一、《“聚汇宝”个人外汇理财产品认购确认书》（正面内容，以下简称《确认书》）、《                           产品说明书》为本《合约》不可分之组成部分。
二、乙方在甲方营业网点认购本理财产品时，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借记卡。
三、在甲方规定的认购产品清算日以及提前终止、到期、分配收益时的清算期，甲方不计付存款利息。
四、因乙方指定资金账户处于非正常状态（挂失、冻结、销户等状态）致使甲方无法按时办理入账手续，如由此造成乙方损失，甲方不承担责任。
五、提前终止、到期、分配收益时，乙方若以外币现汇账户存款认购本理财产品，甲方将以外币现汇为乙方办理结清手续；乙方若以外币现钞认购本理财产品，甲方将以外币现钞为乙方办理结清手续。
六、本理财产品收益为未扣税收益，乙方应根据国家规定自行缴纳。如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或税务机关要求，甲方有权代扣代缴。

七、本《合约》自认购申请人（乙方）签字、甲方加盖业务印章并于甲方成功扣划乙方指定资金账户中认购资金后生效。
八、在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本《合约》终止：
1、若因乙方原因导致扣款失败，则本理财产品自动终止，本《合约》无效。
2、若甲方未执行提前终止权，则本《合约》有效期至本理财到期日为止；若甲方行使了提前终止权，则本《合约》有效期至该终止权执行日为止。
3、如乙方个人外汇理财资金被行政、司法机关冻结扣划，视同乙方违约，甲方自冻结扣划之日起有权终止本《合约》。
九、本《合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律无明文规定的，可适用通行的金融惯例。如合约履行过程中部分条款与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相抵触时，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应按相关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履行。

